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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连工业大学移动 POS机管理暂行规定

为加强我校移动 POs机使用管理,规范收费行为,特制定本

办法。

第一条 移动 POs机原则上不得用于研究生、本专科生的收

费,仅作为向流动性强、无法进行网上扣费的学生群体收取学费、

宿费、杂费使用。

第二条 财务处负责向银联申请办理移动 POs机和校内领用

登记、联系调试维护等工作。

第三条 校内领用单位负责移动 POs机 的使用管理,严格按

照 《移动 POs机操作员使用手册》 (见附件 )中 的操作流程和操

作规范使用,避免违规操作引起 POS机发生故障、损坏等问题。

第四条 领用单位应指定专人保管、使用、管理移动 POs机 ,

并在财务处各案个人信息,接受财务处业务培训。如果各案人发

生调离,应主动到财务处办理清帐手续并交回移动 POs机 ,待重

新指定专人后经过培训再领用。



第五条 移动POS机的使用人必须做到收费凭证的完整准确 ,

即 POs机水单的金额与收据的金额相符; POs机水单的签字确认

人与收据的交款人相符;POs机水单的张数与日结总计单的交易笔

数相符;POs机水单的金额合计与日结总计单的交易金额相符。领

用单位应严禁多人共用一个 POs机或擅自挪作其他收费。

第六条 日常收费金额无论多少,移动 POs机使用人至少每

周一次到财务处办理收费凭证移交手续,便于财务人员及时对账、

入帐。一经发现收费凭证不齐全和收费混乱,则 收回移动 POs机

使用权。

第七条 移动 POs机保管和使用过程中非人为原因造成的损

坏由使用单位上报财务处协商处理。人为原因造成的损坏,情节

较轻者给予责任使用人批评警告之处罚,情节较重者除批评警告

外,根据损坏程度承担赔偿责任。

第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,由财务处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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移动 POS机操作员使用手册

一、签到

开机后,输入操作员号及密码 (密码可以直接在 POS机上修改),

提示连接主机,如果签到成功,会出现操作界面。

二、操作

在操作界面里 ,可 以看到若干项功能菜单,常用的功能有 l消费、

7管理、8其它等。

按数字键 1:可以进入
“
消费

”
界面

按照提示刷卡→输入金额→请持卡人输入密码→确认→打印

P∞ 机水单。如果是持卡人本人交费,在 POS机水单签上专业、班级、

姓名;如果是持卡人替他人代交,就要加签持卡人姓名,交给收费人

留存作为开具收据的凭证→按任一键再打印一张 POS机水单,交给刷

卡人留存。

按数字键 ⒎ 可以进入
“
管理

”
界面,常用的功能有 3交易查

询、6结算

“3交易查询
”
键一股在每天收费工作结束后使用,目 的在于核

对手中的 POS机水单张数是否与查询到的交易笔数一致,如果一致再

按
“6结算

”
键,打印当天的

“
消费总计单

”
作为对账凭证。

按数字键 ⒏ 进入其它界面 ,常用于查询银行卡余额 。


